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        學年度第    學期   審題檢核表
□第一次段考　□第二次段考　□第三次段考
年級： 高中/國中        科目：           審題日期：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日
命題老師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審題老師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1. 審題原則：審題時，請就命題原則審查，並注意內容、項序、配分、標頭、字體等，避免錯誤。
2. 審題資料應妥為管理與保密。
3. 請命題教師於試卷繳交時一併繳交「審題檢核表」，謝謝！
二、審題檢核表：(視學科需要加以修改增列)
	檢核內容
	檢核情形
	備註

	項次
	檢核指標
	符合(˅)
	第      題，需修改或說明
	

	1. 
	題分的配置適當
	
	
	

	2. 
	試題量與考試時間相當
	
	
	

	3. 
	題意清楚適合學生作答
	
	
	

	4. 
	文字與圖形的印刷、排版清楚
	
	
	

	5. 
	試題所考範圍合乎教學進度
	
	
	

	6. 
	引用試題有作修改
	
	
	

	7. 
	各單元命題數量分配平均
	
	
	

	8. 
	考題內容涵蓋重要的基本概念
	
	
	

	9. 
	命題能兼顧： 記憶/理解(基礎)、應用/分析(中等)、綜合/評鑑(高層次)
	
	
	

	10. 
	整體試卷難易度適合本校學生程度
	
	
	

	11. 
	其他(避免政治、宗教、性別、族群、隱私~有爭議之虞者)
	
	
	

	綜
合
說
明
	＊可以預估各班平均考試成績或較可能會答錯的題目，再與試後的成績表現做比較



出題老師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審題老師簽名：
承辦核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管核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
